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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向杭州海关所属舟山海关申

报出口一批保温杯、橡皮等货物到肯尼亚，报关单号为：

292020250000375113。经舟山海关查验，发现实际出口货物

中有使用“ ”商标标识的保温杯 5500 个。当事人不能

提供相关货物知识产权状况证明文件。“ ”商标权利人

太平洋市场国际有限公司认为上述使用“ ”商标标识

的保温杯侵犯了其在海关总署备案商标“ ”的商标权

（海关备案号：T2025-203995），并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关提交

了知识产权保护申请和担保。

经调查，我关认为当事人出口的保温杯上使用的

“ ”商标与商标权人注册的“ ”商标相同，且事

先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

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该批货物属于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

货物，货物价值人民币 165000元。当事人出口上述货物的行

为已构成出口侵犯他人商标权货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三条的规定。



当事人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且认错认

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三）》第

十一条第二项，具有从轻行政处罚情节。

以上事实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报关单》（报关单

编号：292020250000375113）、《海关进出境人工检查记录单》、

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申请、查问笔录、涉案货物图片、

交易单据、认错认罚声明等证据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对本案适用从轻行政处罚阶次，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三）》第十三条

第二项裁量，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上述使用“ ”商标的保温杯 5500 个，并处罚

款人民币 825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以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可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杭州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可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的，海关可以将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

缴，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担保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海关

2025 年 12 月 17 日


